
关于推进资源循环利用基地建设的指导意见 

发改办环资[2017]1778号 

为落实“十三五”规划《纲要》和《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新

型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加快资源循环

利用基地建设，推进城市公共基础设施一体化，促进垃圾分类和

资源循环利用，推动新型城市发展，提出如下意见。 

一、建设资源循环利用基地的重要意义 

资源循环利用基地是对废钢铁、废有色金属、废旧轮胎、建

筑垃圾、餐厨废弃物、园林废弃物、废旧纺织品、废塑料、废润

滑油、废纸、快递包装物、废玻璃、生活垃圾、城市污泥等城市

废弃物进行分类利用和集中处置的场所。基地与城市垃圾清运和

再生资源回收系统对接，将再生资源以原料或半成品形式在无害

化前提下加工利用，将末端废物进行协同处置，实现城市发展与

生态环境和谐共生。 

资源循环利用基地是新型城市建设的功能区。《国务院关于

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国发„2016‟8 号）指

出，要全面提升城市功能，推动新型城市建设，基本建立城市废

弃物回收和再生利用体系。提升城市废弃物精细管理水平，通过

资源高效利用支撑城市绿色发展，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必然要求。



资源循环利用基地为安全、集中、高效处置城市废弃物提供了可

行方案，是大中型城市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功能区。 

资源循环利用基地是破解垃圾处置“邻避效应”的主要途径

之一。资源循环利用基地通过与城市规划相结合，实现科学选址，

妥善处理与居住区的分布关系，合理设计处置规模，为城市发展

提供有效保障；通过园区物质流管理、设备实时监管、信息公开

透明的方式建设运营，改善垃圾处置设施环境，获得周边居民认

可，变“邻避”为“邻利”。 

资源循环利用基地是明显提高城市资源利用效率的重要方

式。基地以科学设置、集中布局废弃物处置设施为切入点，提高

多种废弃物的循环利用水平，既可推进城市废弃物回收体系的有

效融合，提高回收效率，也可实现分类利用、协同处置，构建不

同废弃物处置项目间的产业链条，打造能源、水资源的集中供应

体系，打通项目间的能源流、物质流，推动污染防治设施的统一

建设、统一运营、统一监管，实现废弃物高水平利用。 

二、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按照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要求，

坚持政府引导和市场推动相结合、分类回收与终端处置相结合、

统筹规划与分步建设相结合，着力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推动建



设一批高环保标准、高技术水准的废弃物综合处置示范基地，弥

补城市绿色发展“短板”，助力新型城镇化建设。 

（二）基本原则 

——坚持统筹规划，推进分步实施。坚持城乡统筹，把基地

建设纳入城市规划，加强与各专项规划的协调统一，实现高起点

规划、高标准建设、高水平运营。 

——坚持突出重点，加强协同处理。准确把握城市废弃物产

排特点，明确基地功能定位和资源化利用重点，加强基础设施共

建、项目有效衔接、物质循环利用。 

——坚持政府引导，强化市场主导。注重发挥政府和市场的

协同作用，鼓励采用 PPP等多元投融资模式，引入第三方专业化

服务，强化政府环境监管责任。 

——坚持技术创新，提高管理水平。依靠科技进步，推进废

弃物综合处置关键技术突破，建立健全各级管理网络、监督监测

网络，提高信息化管理和服务水平。 

——坚持生态优先，确保环境安全。严格落实相关环境标准，

降低污染物排放，防控环境风险，实现基地与周边生态环境和谐

共赢。 

（三）总体目标 



到 2020年，在全国范围内布局建设 50 个左右资源循环利用

基地，基地服务区域的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率提高 30%以上，探索

形成一批与城市绿色发展相适应的废弃物处理模式，切实为城市

绿色循环发展提供保障。 

三、重点任务 

（一）落实选址，统筹规划 

各地循环经济综合管理、环卫要会同国土、规划等部门做好

基地选址，充分考虑城市废弃物年处理量变化，合理预留处理空

间；统筹基地建设规划，科学布局项目建设，综合考虑废弃物产

生、分类、收运、处置、运营、监管全过程空间需求，做好项目

衔接，一次规划，分期建设；将基地建设纳入城市总体规划、土

地利用总体规划等，优先保障土地供应。 

（二）共建共享，协同处置 

地方循环经济主管部门要会同相关部门，做好基地建设项目

设计、规划、储备工作。优先推进道路、管网等基础设施及水电

供应、污染防治等公共服务设施的共建共享。各项目运行产生的

废气、废水及固体废物，要努力做到集中收集、科学处理、循环

利用，严防“二次污染”，着力发挥项目间的协同效应。 



基地要统筹布局各类废弃物处置项目，科学设置技术标准门

槛，推动企业间形成分工明确、互利协作、利益相关的合作关系，

实现资源能源的高效利用。严格落实国家对危险废物的管理要求，

垃圾焚烧飞灰等危废必须做到安全无害化处置。 

（三）完善收运，信息互联 

城市环卫部门、发展改革部门应加快推进生活垃圾分类收集，

按照“分类收集、规范运输、集中处置”的原则,合理布局生活

垃圾收集设施，推进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规范储存和运输。积极

推进生活垃圾、再生资源、危险废物回收网络和设施整合，实现

有效衔接，提高废弃物回收效率和水平，为基地内各项目良好运

行提供保障。 

基地建设要与城市环卫信息化系统做好衔接，搭建基于物联

网、GPS 等信息技术的城市废弃物收集、储运、处置信息平台，

打造集物流管理、废物流监控、生产现场监控、污染排放在线监

测于一体的物流系统、信息与控制系统、综合服务系统和综合管

理系统，实现监督管理的信息化、可视化，提高监督管理效率和

水平。 

（四）创新机制，多元运营 

建设资源循环利用基地需要政府、企业和居民共同参与。要

因地制宜建立新型、适用性强的基地管理体系，鼓励政府和社会



资本建立混合所有制企业，参与基地建设和运管。支持符合条件

的企业发行绿色债券，用于基地重点项目建设。对符合规划的基

地，要比照城镇基础设施项目落实用地政策。完善垃圾处理收费

政策，提高收缴率。 

积极推行 PPP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等模式，引进专业化的

投资主体和运营服务商，推动建立各运营主体利益共享机制，分

类保障投资运营收益，实现基地的高效、持续运营。充分发挥龙

头企业的带动作用，通过兼并重组等市场化模式，连通上游回收

网络、中游转运分拣网络、下游资源化利用设施，完善城市废弃

物回收及资源化利用产业链延伸与耦合。支持商业模式创新，鼓

励政府、企业联合管理与经营模式。 

（五）接受监督，邻利共融 

城市循环经济综合管理、环卫等相关部门要按照绿色发展的

要求，探索建立基地与周边环境和谐共融发展模式，打造生态型、

公园型资源循环利用基地，实现基地与周边民众的和睦相处。要

合理预留基地拓展空间，依托基地及周边区域产业基础，引入符

合产业发展方向的关联项目，大量吸纳当地居民就业，形成产业

集聚发展态势，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基地要建立信息公开制度，通过电视、广播、网络等平台以

及在厂区周边显著位置设置显示屏等方式，及时发布各类废弃物



项目运营情况，接受社会各界监督。环卫部门要组织成立由周边

居民代表、有关专家等各方共同组成的监督委员会，不定期进入

基地查看，向公众反馈意见。 

（六）部门协作，加强监管 

城市循环经济综合管理部门、环卫部门加强组织协调，会同

有关部门充分论证项目建设的可行性，优先保障项目建设用地，

做好项目储备，研究出台有利政策措施，为基地建设做好保障。 

城市环卫部门应完善监管机制，建立相应的信息采集和管理

系统，强化即时监管能力，对项目建设、基地运营、城市废弃物

物质流向进行全过程管控，确保城市废弃物进入基地合法高效处

置，保障基地稳定运行。 

各省级循环经济综合管理部门、财政部门、住房城乡建设部

门要强化统筹协调，会同有关部门制定本地区资源循环利用基地

建设的推进工作方案，确定建设目标、重点任务和推进措施，并

推动、指导具备条件的城市制定资源循环利用基地建设实施方案，

努力打造一批城市可以依靠、居民可以信赖的废弃物安全高效处

置的功能区。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将会同

有关部门加强统筹协调和示范引导，加大支持力度，推动资源循

环利用基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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